关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

1.申请材料显示，申请人无控股股东、实控人。请申请人：（1）结合公司章程、协议安排、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、在申请人的任职情况、持股比例等，以及是否存在相关主体通过委托持股、表决权委托、一致行动关系等方式实际控制发行人的情形，说明认定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，结论是否客观、审慎；（2）结合股东会及董事会表决情况、董事和高管提名和选任情况、监事会及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等，说明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，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；（3）说明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、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；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，申请人保持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具体安排。请申请人对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和重大事项提示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申请文件显示，公司已制定《公司章程》等内部管理制度。请申请人对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章程必备条款》等规定，逐条检查现行《公司章程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，是否有效执行。请申请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
